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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致远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部分厂房和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交易概况 

（一）基本情况 

为优化资产结构，盘活闲置资产，公司决定将位于上海市松江区通巨路 58

号厂区的部分厂房（具体为 7幢、8幢，下同）及其对应的土地使用权以不低于

该资产账面原值的价格对外出售，资产转让价格将根据最终交易结果确定。  

目前，本次厂房出售尚无确定的交易对手，尚无法确定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后续如发生关联交易公司将根据实际交易情

况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履行相应审议程序。 

 

（二）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众公司及其

控股或者控制的公司购买、出售资产，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一）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

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 

（二）购买、出售的资产净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

务会计报表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且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

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30%以

上。 

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2023 年）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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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为 395,128,025.87 元，期末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286,875,378.42

元。截止 2024年 10 月 31日，本次拟出售的资产账面原值为 28,258,067.00 元，

分别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 7.15%

和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 9.85%。 

因此，本次交易未达到《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非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交易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四）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议案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

对 0票，弃权 0票。本议案尚未构成关联交易，无需回避表决。本交易涉及的资

产账面原值为 2,825.81 万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7.15%，尚未达到应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标准，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交易生效需要的其它审批及有关程序 

公司将在董事会决议授权范围内与交易对手签署交易协议，并至房地产交易

登记机关办理相关过户手续。 

 

（六）交易标的是否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 

本次交易标的不涉及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不是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不会将公司主营业务变更为私募基金管理业务。 

 

（七）交易标的不属于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 

本次交易标的不属于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

理公司、典当公司、互联网金融公司等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 

 

二、交易对方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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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将根据市场情况寻找意向交易方出售给不特定交易对手。 

 

三、交易标的情况 

（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名称：上海市松江区通巨路 58 号厂区部分厂房（具体为 7 幢、

8幢厂房）和对应土地使用权 

2、交易标的类别：√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股权类资产 □其他   

3、交易标的所在地：上海市松江区通巨路 58号 

4、交易标的其他情况 

 

公司于 2011 年 10 月取得本次拟出售厂房的土地使用权，并于 2023 年完成

了本次拟出售厂房的建设并竣工验收，共投入 2,825.81 万元。结合公司业务实

际情况，目前该厂房处于闲置状态。 

 

（二）交易标的资产权属情况 

本次拟出售的厂房及土地使用权不存在质押和涉及该资产的诉讼、仲裁或司

法强制执行等重大事项，也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事项。 

 

四、定价情况 

（一）交易标的财务信息及审计评估情况 

交易标的最近一年（2023年）在公司财务报表的账面原值为 2,798.28 万元，

已计提的折旧、摊销或减值准备为 137.25万元，账面净值为 2,661.03 万元。公

司 2023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经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审计意

见为无保留意见，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交易标的最近 12个月内未进行资产评估或交易。截止 2024年 10月 31日，

交易标的账面原值（未经审计）为 2,825.81 万元，已计提的折旧、摊销或减值

准备（未经审计）为 209.25万元，账面净值（未经审计）为 2,616.56 万元。 

 

（二）定价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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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拟出售的部分厂房和土地使用权，将结合市场行情等因素以不低于该

资产账面原值的价格，与潜在交易对手协商确定最终交易价格。 

 

（三）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本次交易将以不低于该资产账面原值的价格对外出售，资产转让价格将根据

最终交易结果确定，符合市场性原则，定价公允。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将根据市场情况适时出售给不特定交易对手，届时签署转让协议。 

 

（二）交易协议的其他情况 

公司将积极寻找潜在的交易对手，交易标的的交付和过户时间等均以最终交

易结果为准。 

 

六、交易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的目的 

本次出售部分厂房及土地使用权事项，有利于盘活存量资产，有利于公司优

化资产结构，出售后所得款项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及公司主营业务的投入。 

 

（二）本次交易存在的风险 

公司正在积极寻找潜在交易对手，因此本次交易是否成交存在不确定性，成

交价格以最终交易结果为准。 

 

（三）本次交易对公司经营及财务的影响 

标的资产的出售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不会对公司经营和财务状况

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本次交易对公司财务状况的最终影响尚待产生实际成交价格

后并经年度财务审计后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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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备查文件目录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致远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11 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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